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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3  競賽 

目的：規則3含蓋所有高爾夫競賽的三個中心要素： 

比洞賽或比桿賽， 

以個人或一方（有搭檔）為單位之比賽，及 

以總桿（不適用讓桿）或淨桿（適用讓桿）計算成績。 

 

3.1 每一競賽的中心要素 

   a.比賽形式：比洞賽或比桿賽 

      (1) 比洞賽或一般比桿賽。這是二種截然不同的比賽形式： 

         ․在比洞賽（見規則3.2），一球員與對手對抗，以各自贏、輸或平手的洞數決定           

勝負。 

         ․在一般形式的比桿賽（見規則3.3），球員以各自之總桿數與其他所有球員競爭~ 

           亦即，將每位球員在所有回合的每一洞之桿數加總（包括打擊桿數及罰桿數）。 

         大部份的規則適用於這二種比賽形式，但某些規則僅適用於其中一種。 

         見委員會程序，第6條6C款：（如將二種比賽形式合併於單一回合中進行之競賽， 

     委員會在運作上之考量）。 

      (2) 其他形式之比桿賽。規則21含蓋其他形式之比桿賽（史特伯弗賽，桿數最大限         

度賽及標準桿/柏忌賽），這些比賽使用不同的成績計算方式。規則1—20適用於         

這些形式的比賽，但依規則21調整之。 

    b.球員如何比賽：以個人或搭檔之方式打球 

      高爾夫是以個人方式打他們自己的比賽，或以互為搭檔之一方打比賽。 

      規則1—20雖聚焦於個人賽，但也適用於下列賽事： 

      ․在涉及有搭檔的競賽（四人二球賽及四球賽），但依規則22、23調整之，及 

      ․在隊際賽，但依規則24調整之。 

    c.如何計算球員的成績：總桿或淨桿 

      (1) 不計差點之競賽。在不計差點之競賽： 

         ․球員一洞或該回合的“總桿”是其桿數的加總（包括打擊桿數及罰桿數）。 

         ․球員的差點不適用。 

      (2) 計差點之競賽。在計差點之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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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員一洞或該回合的“淨桿”，是以該球員的讓桿數調整其總桿後的成績。 

         ․不同程度的球員可以因此而公平競爭。 

 

3.2 比洞賽 

目的：比洞賽有特定的規則（尤其是在讓與及給予桿數資訊二方面），因球員與其對手： 

在每一洞單獨相互對抗， 

  可以看到對方打球，且 

可以維護各自的利益。 

    a.一洞及比洞賽之結果 

      (1) 贏一洞。在下列任一情形下，球員贏一洞： 

         ․該球員以較少桿數完成該洞（包括打擊桿數及罰桿數）， 

         ․其對手讓與該洞，或 

         ․其對手遭致一般處罰（輸洞）。 

         如對手運動中的球需要進洞才能打平該洞，但該球在沒有合理機會進洞的時間點 

         被任何人蓄意擋轉或擋停（例如：該球已滾過該洞球洞，且不可能回滾時）， 

         則該洞之結果已決定，且由該球員贏該洞（見規則11.2a之例外）。 

      (2) 打平一洞。在下列任一情形下，一洞為平手（亦稱打平）： 

         ․球員與其對手以同桿數（包括打擊桿數及罰桿數）完成該洞，或 

         ․球員與其對手同意將下一打擊、一洞或該組比賽視為平手（但至少要有其中一 

           位球員已做出打擊開始該洞之比賽時，才被允許）。 

      (3) 贏該組比賽。在下列任一情形下，球員贏該組比賽： 

         ․球員領先其對手之洞數大於剩下要打之洞數，  

         ․其對手讓與該組比賽，或 

         ․其對手被取消比賽資格。 

      (4) 延長平手之比洞賽。如該組比賽打完最後一洞仍為平手時： 

         ․在此情況下每次延長一洞直到分出勝負。見規則5.1（被延長之該組比賽是同一           

回合之延續，並非新的回合）。 

         ․該延長的洞要依該回合相同的順序去打，除非委員會設定不同的順序。 

         但競賽條件可以規定該組比賽平手即為結束而不延長。 

      (5) 何時產生最終結果。該組比賽的結果以委員會規定的方式（應在競賽條件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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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該組比賽的最終結果，例如： 

         ․當比賽結果記載在正式記分板上或其他指定的地方時，或 

         ․將比賽結果向委員會指定的人報告時。 

         見委員會程序，第5條5A款第(7)項：（關於該組比賽的結果如何成為最終的之建議）。 

    b.讓與 

      (1) 球員可以讓與下一打擊、一洞或該組比賽。球員可以讓與其對手下一打擊、一洞 

         或該組比賽： 

         ․讓與下一打擊。這在其對手做下一打擊前隨時都是被允許的。 

            則其對手完成該洞之桿數包含被讓與之打擊桿數。該球可以由任何人移開。 

           如讓與是在其對手的球經上一打擊後仍運動中時做出，則該讓與適用於其               

對手之下一打擊，除非該球進洞了（在此情況下，該讓與是無關緊要）。

           球員可以擋轉或擋停其對手運動中的球而讓與其對手之下一打擊，只要這              

樣做是明確的讓與該下一打擊，且只在該球沒有合理機會能進洞時。 

         ․讓與一洞。這在該洞完成（見規則6.5）之前隨時都是被允許的，也包含該組球           

員在該洞開打之前。 

         ․讓與該組比賽。這在該組比賽結果被決定（見規則3.2a(3)及(4)）之前隨時都是被 

          允許的，也包含該組球員在該比洞賽開打之前。 

      (2) 如何讓與。只有在雙方明確地共識下讓與才可以成立： 

         ․這可以用口頭表達或明確地的動作（例如手勢），表示該球員要讓與下一打擊、 

        該洞或該組比賽。 

         ․如對手因誤解（有其合理性）該球員的聲明或行動是要讓與下一打擊、該洞或         

該組比賽，而將自己的球撿起造成違規，則該對手並無處罰，該球必須置回原點

（該原點如不確定必須估計之）（見規則14.2）。 

         讓與一旦成立則不可改變，它不得被拒絕或撤回。 

    c.在計差點的比洞賽中應用差點 

      (1) 差點之宣告。在該組比賽開始之前，球員及其對手應互相告知自己的差點。 

         如球員在該組比賽前或比賽中，宣告了錯誤的差點，且在其對手做下一打擊之前         

未更正之： 

         ․ 宣告的差點太高。如因此影響其讓桿數或被讓桿數，則該球員被取消比賽資格 

，否則並無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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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宣告的差點太低。並無處罰，且該球員必須以該差點打完該組比賽。 

      (2) 適用讓桿的洞。 

         ․讓桿是要授與適用的洞，且淨桿較低者贏該洞。 

         ․如該組比賽平手需延長時，讓桿之方式與同一回合相同（除非委員會規定不同           

的方式）。 

         每位球員根據委員會設置每一洞的差點讓桿配置索引（通常在記分卡上可以看

到），有責任了解他在哪幾洞要給予或接受讓桿。 

         如該組球員在某一洞錯用了讓桿，除非該組球員及時更正此錯誤，否則該洞所同意         

之結果有效（見規則3.2d(3)）。 

   d.球員與對手的責任 

      (1) 告知對手有關已用之桿數。在打一洞中或完成該洞後之任何時候，對手可以詢問         

該球員，在該洞已用之桿數是多少（包括打擊桿數及罰桿數）。 

         這是為了讓對手去決定如何做下一打擊及後續該洞的打球策略，或確認剛打完的         

洞之比賽結果。 

         當被詢問已用之桿數時，或當未被詢問而主動告知該資訊時： 

         ․該球員必須給與正確的已用桿數。 

         ․球員如未回應其對手之詢問，即視為給與錯誤的已用桿數。 

         如球員給與其對手錯誤的已用桿數，除非該球員按下列方式及時更正該錯誤，否         

則他會遭受一般處罰（輸洞）： 

         ․在打該洞中給與錯誤之桿數。該球員必須在其對手做另一打擊或採取類似的行 

           動（例如，讓與該球員之下一打擊或該洞）之前，給與其對手正確的已用桿數。 

       ․在該洞完成後給予錯誤之桿數。該球員必須在下列時間之前，給與正確的已用桿 

           數： 

           在該組中有任一球員做出一打擊開始另一洞的比賽或採取類似的行動（例如 

              ，讓與該球員下一洞或該組比賽）之前，或 

           如是在該組比賽分出勝負之最後一洞，在該組比賽最終結果產生之前（見規 

              則 3.2a(5)）。 

         例外—如該洞之比賽結果未受影響，則無處罰：如球員在一洞完成後給與錯誤的已 

         用桿數，但並不影響其對手對該洞輸、贏或平手之理解，則無處罰。 

      (2) 告知對手有關之處罰。當球員遭受處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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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球員必須將自己遭受之處罰在合理的情況下儘快告知其對手，在這樣做時要           

將雙方間之距離及其他有關之因素納入考量。 

         ․即使該球員不知道自己遭受的處罰（因球員違規時，該球員被視為知道自己已違 

           規），本規定亦適用。 

         如該球員未這樣做，且在其對手做出另一打擊或採取類似的行動（例如，讓與該       

球員的下一打擊或該洞）之前，未更正該錯誤，則該球員遭受一般處罰（輸洞）。 

         例外—當對手知道該球員之處罰時免罰：當對手知道該球員遭受一處罰，例如： 

         看到該球員明顯地採取罰桿脫困，則未將此處罰告知其對手免罰。 

      (3) 知道比洞賽之比數。球員們需要知道其比賽之比數，亦即他們之中是否誰領先了某 

         些洞數（在比洞賽稱之為“領先幾洞”），或該組比賽正處於平手（亦稱為“目

前平手”)。 

         如該組球員誤將一個錯誤的比數同意是正確的時候： 

         ․他們可以在任一球員做一打擊開始另一洞的比賽之前，或如是在分出勝負之最           

後一洞，則要在該組比賽最終結果產生之前（見規則 3.2a(5)），更正該組比賽之        

比數。 

         ․如在上述時間未更正，則該錯誤的比數成為實際的比數。 

         例外—當球員及時要求裁決時：如球員及時要求裁決（見規則 20.1b），且發現其

對手(a)給與不正確的已用桿數，或(b)未告知該球員所遭受之處罰，則該組錯誤的         

比數必須更正。 

      (4) 保護自己的權益。在該組比賽的球員，應依規則保護自己的權益： 

         ․如球員知道或認為其對手違反了招致處罰的規則，該球員可以對該違規採取行           

動或選擇不予理會。 

         ․但若該球員及其對手蓄意同意不理會他們知道適用之違規或處罰，則雙方球員           

依規則 1.3b 被取消比賽資格。 

         ․當球員及其對手之一是否違規，如他們對此有爭議，則他們都可以依規則 20.1b 

           要求裁決來保護他的權利。 

 

3.3 比桿賽 

目的：比桿賽有其特定的規則（特別是記分卡及將球打進洞之規定），因： 

每位球員在該場競賽中與其他所有球員競爭，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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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位球員在規則之下需要被公平對待。 

在該回合完成之後，球員及其記分員（登記該球員之桿數者）必須簽證該球員每一洞之桿數

都是正確的，然後該球員必須將記分卡繳回委員會。 

    a.比桿賽之優勝者 

      完成所有回合後，以總桿數（包含打擊桿數及罰桿數）最低的球員為優勝者。 

      在計差點之競賽，則是以總淨桿數最低的球員為優勝者。 

      見委員會程序第5條5A款第(6)項；（競賽條件應說明平手時將如何決定勝負）。 

    b.比桿賽之記分 

      球員的桿數由其記分員記在該球員之記分卡上。記分員是由委員會指定或由球員選 

      擇並經委員會認可。 

      該球員在整個回合中必須使用同一位記分員，除非在變更發生之前或之後經委員會      

認可。 

      (1) 記分員的責任：記載及證明記分卡上各洞之桿數。在回合中每洞完成後，記分員 

         應向他的球員確認該洞已用之桿數（包含打擊桿數及罰桿數），並記在記分卡上。

         當該回合結束後：

         ․該記分員必須簽證記分卡上各洞的桿數，  

         ․如該球員有多位記分員，則每位記分員都必須簽證各自所負責的那些洞之桿數。

      (2) 球員的責任：簽證各洞桿數及繳回記分卡。在回合中，球員應記錄他自己各洞的         

桿數。 

         當該回合結束後，該球員： 

         ․應仔細核對其記分員記錄的各洞桿數，並向委員會提出任何有關的問題， 

         ․必須確定其記分員簽證了其記分卡上各洞之桿數， 

         ․決不可更改該記分員所記載的各洞桿數，除非有其記分員的同意或委員會的認 

           可，及 

         ․必須簽證其記分卡上各洞之桿數，並迅速將之繳回委員會，之後該球員決不可 

           更改該記分卡。 

         如球員違反了規則3.3b的任一這些規定，該球員被取消比賽資格。 

         例外—當違規是因記分員未履行職責時，對該球員並無處罰：如委員會發現該球       

員違反規則3.3b(2)是因其記分員未履行應盡之職責（例如：該記分員帶著該球員

之記分卡離開，或未簽證該記分卡）所造成的，只要這是該球員所無法掌控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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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況，並無處罰。 

         見委員會程序，第5條5A款第(5)項；(如何定義記分卡何時繳回之建議)。 

 

      (3) 一洞桿數之錯誤。如球員繳回之記分卡有任一洞桿數是錯誤的： 

         ․繳回之桿數高於實際桿數。該洞被繳回之較高桿數有效。 

         ․繳回之桿數低於實際桿數或無桿數繳回。該球員被取消比賽資格。 

         例外━未計入自己所不知的罰桿：如球員在繳回記分卡之前，因不知道自己在一

或數洞有違規，而未將該罰桿計入該洞桿數之內，致使它們低於實際桿數： 

         ․該球員不會被取消比賽資格。 

         ․如在該競賽結束之前該錯誤即被發現，則委員會要依規則將該洞本應包含之罰

桿加入，作為該洞桿數之修正。 

         本例外不適用於下列情形：

         ․當該未被計入之處罰是取消比賽資格時，或

         ․當該球員已被告知可能違規或不確定是否違規，且在繳回記分卡之前未將此向           

委員會提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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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計差點的競賽之記分。球員有責任確定自己的差點有顯示在其記分卡上，如球         

員繳回沒有正確差點的記分卡： 

         ․記分卡上的差點太高或未顯示差點。如這會影響該球員應得之桿數，則該球員從 

           該淨桿競賽被取消比賽資格，如沒有影響則無處罰。 

         ․記分卡上的差點太低。並無處罰，且該球員使用該較低之差點所得的淨桿數有效。 

      (5) 球員不負責桿數之加總及執行差點。委員會要負責加總球員的各洞桿數，並在計         

差點之競賽中執行讓桿。 

         如球員繳回之記分卡上有自己錯誤的加總桿數或讓桿之執行，並無處罰。 

    c.未將球打進洞（未完成該洞） 

      球員在一回合的每一洞都必須將球打進洞。如球員在任一洞未將球打進洞： 

      ․在做一打擊開始另一洞的比賽之前，或如是在該回合最後一洞在繳回其記分卡之

前，該球員必須改正該錯誤。 

      ․如在上述時間未予更正，該球員被取消比賽資格。 

      見規則 21.1,21.2 及 21.3：（其他形式的比桿賽（史特伯弗賽，桿數最大限度賽及標準 

    桿/柏忌賽）之規則有不同的計分方式，且如球員未將球打進洞並不會被取消比賽資 

      格）。 

 

 

 

 

 

 

 

 

 

 

 

 

 

 


